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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海底电（光）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审批原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一、背景

（一）审批原则制定的必要性

海底电（光）缆的建设主要用于输电、通信。其中，海底电

缆主要用于陆岛之间、横越江河或港湾、从陆上连接钻井平台或

钻井平台间的电力传输。海底通信光缆主要用于国家之间、远距

离岛屿之间的通信传输。自 1993 年中国建设第一条海底光缆（

中日海底光缆）以来，截至目前，中国拥有 31 条海底光缆（青

岛 2 条、上海 6 条、汕头 3 条、香港 9 条、台湾 11 条），总带宽

超过 43.4Tbps，长度超过 10 万公里。近两年,随着全球经济一

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间信息交流需求的增长,海底光缆建设仍

将持续快速发展。

海底电（光）缆建设项目的主要环境影响为扫海、挖沟等施

工作业对水生生物及其生境、海水水质及沉积物的影响，为了进

一步强化海底电（光）缆项目环境管理，亟需通过制定海底电（

光）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，统一管理尺度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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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审批行为，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政策支撑。

（二）任务来源

为配合环评审批权限调整，统一各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管理尺度，规范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行为，相关行业已发布实施

或正在制定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审批原则。截至目前，生态环境部

共发布港口、铁路、机场等 19 个行业的环评文件审批原则。根

据工作安排，《海底电（光）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

原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批原则》）纳入审批原则制定计划，同时作

为《海洋生态环境监督管理》课题的计划产出成果之一，由生态

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归口管理。

（三）工作过程

2020 年 1 月至 3 月，评估中心梳理了由生态环境部审批的

海底电（光）缆建设项目，结合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、标准

规范等内容和要求，起草了《审批原则》（初稿）。

2020 年 7 月 30 日，评估中心组织专家对《审批原则》（初

稿）进行了函审，并根据函审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了

《审批原则》（修改稿）。

2020 年 10 月 21 日，评估中心组织召开专家审查会，编制

组根据审查意见对《审批原则》（修改稿）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

成了《审批原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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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批原则的主要内容和制定原则

（一）适用范围

本《审批原则》适用于海底电（光）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的审批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

针对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和规划符合性、项目选线

及施工布置、生态保护措施、水环境保护措施、施工期环境保护

措施、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、环境监测计划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论

证、公众参与及环评文件质量等方面提出了审批的原则性要求。

1.《审批原则》提出了项目与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

和规划符合性的要求，指出项目需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

政策要求，符合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、海洋功能区划、近岸海域

环境功能区划、“三线一单”等的相关要求。

2.针对项目选线及施工布置，根据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《自

然保护区条例》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《围填海管控办法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明确指出不得占用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

、海洋特别保护区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及其他生态保护红线

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禁止占用的区域，尽量避让珊瑚礁、红树林

、海草床等重要生态系统。针对项目经过环境敏感区段应优化路

由或施工方案，需采取有效措施，降低不利环境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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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关于生态保护措施。根据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

则》（GB/T 19485-2014）、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》

（HJ 19-2011）等标准规范明确了项目应按照“避让、减缓、修

复、补偿”顺序提出生态保护措施，项目路由扫海、挖沟埋设等

施工作业对珍稀濒危物种、鱼类等水生生物的洄游通道及“三场

”等重要生境以及海洋生物资源造成不利影响的，需提出优化路

由选线或施工方案、合理安排工期、生境修复、增殖放流等措施

，提出在采取上述措施后，对重要海洋生物及其生境的不利影响

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，不会对区域生态系统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

4.关于水环境保护措施。根据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

导则》（GB/T 19485-2014）、《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

3552-2018）等标准规范明确了项目路由扫海与挖沟埋设等施工

作业对水质、沉积物造成不利影响的，需提出优化施工方案和施

工工艺等控制措施，针对施工船舶含油污水、生活污水、垃圾等

污染物，需提出依法合规的分类储存、排放或转移处置的措施。

5.关于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。根据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

《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 3552-2018）等环境保护相

关标准和要求，需分析施工场地选址和平面布置的环境合理性，

对施工场地需提出水土流失防治、生态修复等措施，根据环境保

护相关标准和要求，对施工期生产废水、生活污水、固体废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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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气、噪声等需提出污染防治或处置措施。

6.关于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

术导则》（HJ 169-2018），针对项目施工船舶事故性溢油等环境

风险，需提出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、事故应急预案编制、与

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建立应急联动机制的要求。

7.关于环境监测计划与环境管理。根据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

评价技术导则》（GB/T 19485-2014）及项目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

响特点，提出项目需制定施工期环境监测计划，明确监测站位、

因子、频次等有关要求，并根据监测评估结果优化生态环境保护

措施的要求。

8.针对环评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，提出应根据《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》（HJ 2.1-2016）等要求，对生

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深入论证，并明确建设单位主体责任、投资

估算、时间节点、预期效果，确保环境保护措施科学有效、安全

可行、绿色协调。

9.关于公众参与和环评文件质量。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

参与办法》要求，开展公众参与。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技术导则 总纲》（HJ 2.1-2016）、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

导则》（GB/T 19485-2014）等相关导则规范，高标准完成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，明确评价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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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制定原则

总体原则：本审批原则的制定依法合规，结合海底电（光）

缆建设项目工程及环境影响特点，在涵盖内容较全面的同时突出

重点，并具备可操作性和适用性，满足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

环评审批要求。《审批原则》的制定紧紧围绕严守生态保护红线

和环境质量底线，注重环保要求的不断更新、与时俱进。

海底电（光）缆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和技术

评估工作以相关环评技术导则、评估导则以及技术评估要点等技

术规范文件为指导，本《审批原则》不对具体的技术细节进行要

求。

1.于法有据，依法合规。《审批原则》的制定以现行相关的

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政策文件、标准规范等为依据。《审批原

则》中的要求以依法合规为准则。

2.涵盖主要内容，突出重点问题。《审批原则》内容覆盖了

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和规划符合性、项目选线及施工布

置、生态保护措施、水环境保护措施、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、环

境风险防范措施、环境监测计划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论证、公众

参与及环评文件质量等内容，覆盖范围较全面。同时结合海底电

（光）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特点，重点关注项目对海洋生态、水

环境等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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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总结环评经验，满足审批要求。按照现行的环境管理要求

，结合近年来已批复的海底电（光）缆建设项目环评经验及实际

建设中有效实施的环保措施，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措施采取原则和

总体环保要求。《审批原则》的制定应满足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

门的需求，切实解决实际环评审批和环评管理中的重点问题，提

出明确要求、统一管理尺度，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。

4.严守生态保护红线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。《审批原则》明

确要求项目选线及施工布置等不占用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

海洋特别保护区、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及其他生态保护红线等

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禁止占用的区域。通过采取针对性的污染防治

、生态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最大限度降低环境影响，保护

海洋生态环境。

5.结合管理要求，逐步完善。《审批原则》发布后，将适时

对其适用性、可操作性等实施情况开展评估。继续跟踪海底电（

光）缆建设项目的环保措施及实际效果，不断总结环评管理中存

在的问题和经验，逐步完善环评审批要求。

（四）依据文件

本《审批原则》的编制主要依据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政策

文件、标准规范等，具体如下：

1.主要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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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环境保护法》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领

海及毗连区法》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噪声污染

防治法》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等。
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《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

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》《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

洋环境管理条例》《自然保护区条例》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等。

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

态环境部令 2019 年第 9 号）、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

名录（2021 年版）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2020 年第 16 号）、《突发环

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（环境保护部令 2015 年第 34 号）、《环境

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2018 年第 4 号）和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

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15 号）等。

2.政策文件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

013〕37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

国发〔2015〕17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规

定>的通知》（国海规范〔2017〕7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滨海湿地管理

与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海环字〔2016〕664 号）。

3.环评技术导则



— 9—

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》（HJ 2.1-2016）、

《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》（GB/T 19485-2014）、《环境

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》（HJ 2.2-2018）、《环境影响评价

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》（HJ 19-2011）、《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

术导则》（HJ 169-2018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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